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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对法轮功有一个很大的疑

问：你们印发了那么多材料，办了那

么多事，搞了那么大型的活动，钱究

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继而理所

当然的认为法轮功背后一定有政治

后台支撑和资助。其实，这种推论从

来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根据，很多时候

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了宣传工具“有

政治意图”及“背后有海外反华势力”

的诬陷所影响的。说句笑话，如果真

要“收买”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不要

说多了，每人每年给 1 万美元维持基

本生活，北美的众多法轮功学员就算

只有 1 万人，那么“反华势力”这笔

开销也要至少每年 1 亿美元。在海外

透明度极高的民主社会，比如美国，

这么大一笔经费能逃过媒体监督、能

通过国会预算么、能向纳税民众交代

得过去么？  

 
 
 

 
 
 
 

  
 
 
 

  
 
 
 
 
  
  
  
  
  
  
  
  
  
  

事实上，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基

本上都是有正常工作收入的。下面几

个发生在海外的小故事，或许能给您

一点启示。  

第一件事：有一次法轮大法学员

租到一个很象样的场地开修炼心得

交流会。付租场费用时，一位学员掏

出了四十多张数额不一、属于不同银

行的支票，一股脑儿的交给了场地经

理。 理说：“你就不能给我一

张整支票吗？”学员不好意思的回

答： 很对不起，我的同修各有各写

的支票付场租，就只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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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法轮功学员不分冬夏

寒暑的每天在唐人街派发帮助大众

了解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材料。有一位

女学员常常受到附近一家商店老板

的讥讽：“你们收了多少钱，要为利

用你们的人卖命？”学员听了只是笑

笑没吭声，倒是每天送她到唐人街的

儿子有一天沉不住气的对那老板说：

“你给我找几个人来，我来付钱让他

们派发传单。条件是要象我妈妈一样

不管大雪大风大雨，零上或零下几十

度， 365 天不能停。”老板听后

沉默了下来，从此不再出言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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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老年的学员出国五、六年了，

几乎没买过两件衣服，退休金全部用

于向世人讲真相。一些收入较丰的家

庭为了制作真相材料，购买原料，租

用公共场地，一次花去几千美金是经

常的事。为了节省开支，很多学员利

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制作横幅、标

语、真相看板、CD、VCD 等。  

在中国大陆艰苦的环境下，法轮

功学员中发生的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更

多了：  

一位做生意的法轮功学员，为了

能使老百姓免受政府媒体的谎言宣传

的欺骗和利用,一次就拿出 4000 元

钱，用来资助制作真相传单、光盘等。

这些真相资料由大法弟子们冒着被

抓、被打、被劳教和判刑的危险，善

意的免费送到千家万户，还人民应有

的知情权、免受谎言的欺骗和毒害。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生活并不富

裕，夫妻俩双双下岗，婆母因病住院

多日后刚刚去世，他们的孩子又患病

住院，全家的生活是靠她做保姆所得

的每月 400 元的微薄收入，来艰难维

持生活的。在这种情况下，她找到制

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从兜里摸出 100

元钱来，塞到同修手里说做真相资料

--这可是他们全家每月生活费用的

1/4 呀！她真诚的说：“为了人们不

再被谎言蒙蔽，这是我们的一片心！”

有人说法轮功的人心很齐。为什

么？这是因为他们受益于修炼法轮大

法；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他

们知道人们被不负责任的谎言所愚弄

和欺骗；他们明白对修炼真、善、忍

好人的打压是对人类道德与良知的践

踏，将把国家与民族带入无道德底线

的灾难性深渊。  

一位老年学员是位农民，靠种

地、扣大棚卖菜过日子。现在种地

的费用高，粮食不值钱，大棚也多，

菜价也贱。学员家中三个儿子，大

儿已婚，二儿结婚不久，三儿也已

经到了成家年龄，家中经济状况可

想而知。在这样的困境下，为了能

多印几张资料，多让一个人明白真

相，每次卖菜时，就私下攒个一块、

二块的，最后集攒了一百多块钱的

硬币送给同修做资料。  

许多农村的学员大多是泥里刨

食，省吃俭用，清贫过活，汗珠子

一摔八瓣，积下的都是血汗钱，平

时自己在生活都非常简朴，一件衣

服一穿就是多少年，咸菜、大酱一

凑合就是一顿，花一分钱都要掂量

掂量，能省就省，可是为了不明真

相的人们，他们毫不犹豫把这些钱

拿出来。  

法轮功学员的钱就是这样一枚

枚、一分分、一元元攒集而来。修

炼人不为名、不求利，只为了抚去

人们心中被谎言所栽种的仇恨，维

护人间的道义与良知。◇（文/龙泉
墨客整理） 

法轮功简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
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
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
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
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
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
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法轮功已弘传一百多个国
家，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
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
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
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
案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
成 30 多 种 语 言 在 全 球 出 版 发
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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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女青年北京奥运前被绑架，遭三年冤狱

 
 
 
 
 
 
  

昆明市官渡区 32 岁的女青年周晋，家住东部客运站

附近，家里自营一家杂货铺。2008 年北京奥运前被绑架，

被非法判刑，遭三年冤狱迫害。 

2008 年 4 月 21 日中午一点左右，昆明市官渡区国保

大队队长冯军带着七、八个便衣警察（姜银波等）来到昆

明市东部客运站周晋家的杂货铺，冯军拿出警官证对正在

看铺的周晋说：“我盯了你半年了！今天就为你手上的东

西（指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来找你。”然后拿出

所谓的“搜查证”给周晋看了一眼，就开始对杂货铺非法

搜查，抢走了两张真相光盘，一百多元人民币以及两本《转

法轮》和一盒空光盘。 

非法搜查后这些人就将周晋的店铺门强行关闭，然后

开着车带着周晋回到她家金实西区仿江南水乡的住所非

法抄家。从她家又抄走了《转法轮》一本，三、四本大法

师父的新经文，还有一部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机主机，

两个移动硬盘，一台打印机。非法抄家后，恶警把周晋带

到官渡区国保大队，冯军让周晋说点什么，周晋说没什么

可说，冯军就说：“那就送你到你想说的地方去吧！”当

天晚上，冯军就和三个便衣将周晋送到官渡区看守所。 

周晋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九个月，期间恶警冯军来看

守所提审了周晋几次，每次都逼迫她放弃信仰，她拒绝了。

周晋到看守所十多天就被关禁闭，在一个一平方米的小房

子里还被戴上定位脚镣，脚镣大概有十多公斤。在禁闭室

不能洗漱，仅仅一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还有一个大马桶，就

在这样的地方，周晋被关了十五天。十五天后周晋从禁闭

室出来就接到了昆明市检察院的逮捕令。 

在看守所里，周晋每天被强制干活，折纸盒、串小

彩灯、编手链，每天要求完成的数量很多，从早上六点

起床到晚上干完活为止。因为周晋完不成任务，几乎每

天夜里都要站班两个小时。2008 年 10 月 6 日昆明市检

察院以（2008）昆检刑诉字第 752 号起诉书对周晋非法

起诉，之后昆明市中级法院对她秘密开庭，开庭当日，

周晋的家属一个都没有到场，法院对周晋的家属通知谎

说次日是开庭时间，却对她秘密开庭。 

周晋在法庭上对法官说自己的行为没有违法，法轮

功也没有违法，所有的证据都是颠倒黑白，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当日的开庭草草结束后又将周晋送回官渡区

看守所非法关押。2008 年 11 月 7 日昆明市法院（2008）

昆刑一初字第 197 号《刑事判决书》（审判长：朱正渝，

代理审判员：杨捷、钟彦君）对周晋非法判刑三年，周

晋不服，继续上诉。2009 年 1 月 13 日云南省高级法院

（2008）云高刑终字第 1817 号《刑事裁定书》依然维

持邪恶的原判。此次审判长是邹尔曼，代理审判员：丁

万虎，赵启良，书记员：包媛萍。 

之后不久周晋就被送到云南省第二监狱。一入监狱

首先送到第九监区集训组，两个犯人 24 小时监视，经

常骂她，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坐小板凳坐到晚上 11

点关灯，就这样一共坐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小板凳。每天

上卫生间的次数是规定的，管教警察经常逼迫周晋放弃

信仰。在九监区半年后，周晋被转到第五监区，继续坐

了十一个月的小板凳，之后就让她下监区做十字绣、折

衣服、剪线头。直到 2011 年 4 月 20 日回家为止。◇ 

冯军（Feng，Jun），男 ，三十

多岁，云南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国

保大队大队长。 
2001 年 12 月 28 日，张凤仙和

丈夫去收菜，被恶警以去问话的理

由骗走，并把其丈夫绑架到看守所，

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任何证据的

情况下，被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公安

分局非法送去劳教 2 年（经办人：

冯军）。 
2002 年 7 月 22 日上午九点，七、

八个警察，非法抄郭伶母亲的家，她

昆明的家。从她昆明的家出来后，下

午三点多钟，嵩明县公安局的王永富

和另一个警察也来到抄她嵩明县白

邑村的家。紧接着将她带回昆明官渡

分局，第二天早上十点多钟，官渡国

保大队的冯军和另外三个警察将她

送到昆明市第二看守所，那一天是

2002 年 7 月 23 日。 
2006 年 1 月 26 日，昆明市官渡

区公安局阿拉乡派出所，云南省火电

建设公司派出所、昆明市官渡区 610 
非法抓捕李华，参与人员有：叶兴（阿

拉乡派出所）、杨平、王平（官渡公

安分局）、冯军（官渡 610）、田西

云（云南省火电建设公司派出所科

长），之后李华被非法劳教两年六个

月。 
龙华鲜的女儿周晋被秘密判刑

三年，于 2009 年 2 月 16 日被送到监

狱迫害。大法弟子周晋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下午，被昆明市渡区国保大

队以大队长冯军为首的恶警在东部

客运站自营杂货店绑架，当晚被送到

官渡区看守所非法关押。2008 年 11
月 7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

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非法判

周晋三年（2008 昆刑一初字第 197
号判决书），周晋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被驳回。具体送到哪个监狱至今都没

有通知家人，家人都没有看到她，非

常担心。在整个审理过程中，法院工

作人员以种种借口搪塞，欺骗家属，

耍尽流氓招数。 
在周晋 2008 年 4 月 22 日被绑架

后，龙华鲜被迫流离失所，家中还有

八十多岁的奶奶每天伤心流泪，苦不

堪言。当日，官渡区曙光派出所通知

把正在合法经营的杂货店关门。同时

官渡区国保大队恶警非法抄了龙华

鲜、周晋的家，并抢走了电脑、大法

书籍等私人物品。恶警冯军让周晋的

父亲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字却不给

家属清单，家属多次索要，恶警冯军

都以种种借口不给，违反了《刑事诉

讼法》关于扣押物品的有关规定。◇


